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预案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有证

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

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本预

案披露的各项风险因素。投资者若对本预案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交易对方的声明与承诺

交易对方水务集团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一、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武汉控股”）将其持有的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９８％

股权及武汉三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与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持有的武汉市城市排

水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差额部分由武汉控股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同时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

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本公司与水务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本次重组的预案及协议；同日，水务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与本公司

进行本次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湖北省国资委出具了《省国资委关于武汉市水务集团与武汉控股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可行性分

析报告预审核意见的函》（鄂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因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将在完成上述工作

后再次召开董事会。本次交易尚待本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以及中国

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存在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评估基准日拟定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置入资产预估值为

２２．３

亿元，置出资产预估值为

１３．２

亿元。本预案中交易标的的相关数据尚未完成审计和评估，与最终审计、评估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

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资产的最终作价将依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由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

四、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五、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水务集团，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及股东在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上将回避表决。

六、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武汉控股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其中向水务集团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６．６８

元

／

股；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

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６．０１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中国

证监会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询价确定。

七、本次交易对方水务集团承诺其本次认购的武汉控股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八、排水公司总计

４２

宗土地，总面积

２０５８．３９

亩。其中，

３１

宗土地（面积合计

２００３．７４

亩）已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使用权证正

在办理过程中。该

３１

宗土地上涉及

１７７

宗房产（面积合计为

９１６３４．８７

平方米），其中

２７

宗房产（面积合计

３８９０５．５１

平方米）已取得

房产证，其余

１５０

宗房产（面积合计

５２７２９．３６

平方米）已经办理了房屋测量、安全鉴定、坐落证明等办证前期手续，待土地出让手

续全部办理完毕后即可办理房产证。

另外

１１

宗土地（面积合计

５４．６５

亩）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预计短期内无法办理完毕土地出让手续。对应

１２

宗房产（面积合计

１５６６．０７

平方米）因无法取得出让性质的土地使用权证无法办理房产证。但该部分土地占排水公司实际使用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仅为

２．６５％

，对应房产占排水公司实际使用房产面积的比例仅为

１．６８％

，因此对排水公司业务经营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水务集团承诺：

３１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其涉及的房屋所有权证将于武汉控股就本次交易召开的第二次董事会前办理

完毕。

九、本次交易所涉及相关资产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正式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后，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十、本公司根据目前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风险因素作出特别说明，提

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第八节所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重大风险提示

１

、本次重组存在

６

个月内无法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导致重组取消或重新定价的风险；本次重组可能存在无法取得相关

主管部门批准的风险；

２

、重组完成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增强。如排水公司取得特许经营权，本公司重组后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由于置入资产

的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可能导致本公司重组后资产负债率有所提高，尽管本次交易通过安排募集配套资金，增加权益资本，

降低资产负债率，但仍存在重组后负债比例提高所导致的偿债风险；

３

、通过本次交易排水公司的污水处理业务资产和人员将进入上市公司，如果该等人员不能尽快适应上市公司管理的要

求，建立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将可能影响公司治理水平。

４

、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

＜

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

＞

的通知》（建城［

２００２

］

２７２

号）及《市政公用事业特许

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

１２６

号令）的精神，同时为保障上市股东利益，排水公司正积极与武汉市政府相关部门办理污水处理特

许经营权签署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出具《市人民政府关于授予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污水处理业务

特许经营权的通知》，对授予排水公司特许经营权及相关重要原则予以明确。目前由于排水公司相关的资产审计、评估工作尚

未完成，获取特许经营权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

／

公司

／

武汉控股

／

上市公司 指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城投 指 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水务集团

／

控股股东 指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排水公司 指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

三镇房地产 指 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三镇物业 指 武汉三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镇基建 指 武汉三镇基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武汉控股将其持有的三镇房地产

９８％

股权及三镇物业

４０％

股权与水务

集团持有的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差额部分由

武汉控股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置入资产 指 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置出资产 指 三镇房地产

９８％

股权及三镇物业

４０％

股权

预案

／

本预案

／

重组预案 指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湖北省国资委 指 湖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武汉市国资委 指 武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武汉市发改委 指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

／

申银万国 指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准则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

《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通知》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第六次修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预案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武汉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８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注册资本

４４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陈莉茜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发大厦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特

８

号长江隧道公司管理大楼

董事会秘书 李丹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７２５７３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７２５７３９

经营范围 城市给排水、污水综合治理、道路、桥梁、供气、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

二、公司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时及上市情况

武汉三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

１９９７

年经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政（

１９９７

）

７５

号文批准，由武汉三镇基建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更名为“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发起，以其下属的宗关水厂和后湖泵站之全部经营性资产投入，以募集方式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

日经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８

）

３１

号和

３２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８

，

５００

万股，其中

７

，

７２１

万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７７９

万股向公司职工发行。社会公众股

７

，

７２１

万股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７

日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公司职工股

７７９

万股获准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起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３４

，

０００

万股，其中发起人股份

２５

，

５００

万

股，全部为国有法人股，占

７５％

；社会公众股

８

，

５００

万股，占

２５％

。

（二）公司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

、

１９９９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实施

１９９８

年度分配方案，以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４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０

，

８００

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

３０

，

６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７５％

；流通

Ａ

股

１０

，

２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５％

。

２

、

２０００

年配股

经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０

）

１０４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９

月

５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０

年配股方案。此次配股按

１９９９

年末

总股本

４０

，

８００

万股计算，每

１０

股配售

２．５

股，配股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０

元，配售总额为

３

，

３１５

万股，其中发起人股东武汉三镇基

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７６５

万股；向社会公众股配售

２

，

５５０

万股。此次配股获配新增的社会公众股

２

，

２５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上市流通。配股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４

，

１１５

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

３１

，

３６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７１．１０％

；流通

Ａ

股

１２

，

７５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８．９０％

。

３

、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经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公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水务集团，以其持有的

４

，

０８０

万股股

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以获得其所持有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

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３．２

股股份。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水务集团持股

２７

，

２８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６１．８５％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合计

１６

，

８３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８．１５％

。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水务集团，实际控制人是武汉市国资委，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四）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

７９２

，

５００ ５６．８５

２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６２３

，

４６４ ２．１８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２１８

，

９６２ １．４１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３０６

，

４８１ ０．９８

５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２９

，

８５０ ０．６９

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投资基金

２

，

４０８

，

２８７ ０．５５

７

李明

２

，

０８７

，

８２０ ０．４７

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３０

，

２９０ ０．３５

９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５

，

９０３ ０．２７

１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低碳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６７

，

７０１ ０．２６

三、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武汉控股经营范围为：城市给排水、污水综合治理、道路、桥梁、供气、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

武汉控股所属行业为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主营业务为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城市污水处理、房地产开发、隧道运营业

务。

２０１１

年以来，受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三次调高存贷款利率以及房地产限购政策的影响，公司房地产业务收入受到较大影响。

此外

２０１１

年受武汉市中北路楚河汉街及八一路延长线改造等市政工程的影响，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收入有所下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武汉控股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自来水

１５

，

７７８．４９ １５

，

３１９．０３ １５

，

８５１．５１

房地产

８

，

３０７．１４ ２９

，

８２２．８０ １２

，

１０３．９０

污水处理

３

，

１９０．６４ ３

，

６７４．２６ ３

，

６４５．１５

物业管理

３８１．５２ ３３２．６２ ２４０．５８

合计

２７

，

６５７．７９ ４９

，

１４８．７１ ３１

，

８４１．１３

四、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１８

，

８８２．９９ ３２８

，

５２９．０８ ３４９

，

４６６．１２

负债总额

１３６

，

６４７．０９ １５１

，

１６２．５８ １８０

，

９８７．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６５

，

２８０．２２ １６０

，

４４６．８５ １５１

，

６８９．６１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７

，

７２５．３６ ４９

，

１９４．７２ ３１

，

８９８．０９

营业利润

－１２

，

６８７．０８ －４

，

９８０．３５ －１１

，

３１７．７０

利润总额

７

，

２９８．４５ １４

，

０５７．２１ ８

，

７１５．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１１２．７０ １１

，

０９５．３４ ７

，

２４３．２４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００３．６３ ４

，

９４１．１５ １８

，

９０４．４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４３４．２１ －６

，

７８０．７５ －１０

，

８７２．２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６０１．０３ －６

，

７２１．９１ －８

，

２２３．１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

，

９６８．３９ －８

，

５６１．５２ －１９０．９６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概况

公司名称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注册资本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王贤兵

注册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１７０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道路、桥梁、给排水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建筑装饰材料、建筑机械批发兼零

售；住宿及餐饮（仅限持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控股股东详细情况请参见本预案“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二）实际控制人概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产权及控制关系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公司的交易对方为水务集团，水务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水务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注册资本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王贤兵

注册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１７０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自

１９９７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至

２０４７

年

０１

年

０８

日

营业执照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４５８３８

税务登记证号 鄂国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４３００２４５８２７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３００２４５８２－７

经营范围

道路、桥梁、给排水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建筑装饰材料、建筑机械批发兼零

售；住宿及餐饮（仅限持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二、历史沿革

水务集团的前身是武汉三镇基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经武汉市人民政府［武证（

１９９６

）

１５４

号文］批准设立三镇

基建，注册资本为

８

亿元。

２００３

年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

关于重组城建资产壮大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实施方案

＞

的通知》（武

办发［

２００２

］

１５

号文），同意由武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重组城建资产，并下设水务集团。同年

１

月，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总公司设立了以三镇基建作为核心企业的水务集团。同月，三镇基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更名为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水务集团的股东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更名为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三、股权控制关系

四、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水务集团经营范围为道路桥梁、给排水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建筑装饰材料、建筑机械批发兼零售；住宿及

餐饮（仅限持证的分支机构经营）。目前主要经营城市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水务工程业务和房地产业务。

水务集团所从事的供水业务包括从水源取水、自来水净化到输配水管网完整的供水业务产业链。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水

务集团拥有

１０

座自来水厂，总生产能力达

３２５

万吨

／

日。供水服务区域

７３２

平方公里，服务人口

５３０

万人。

污水处理方面，水务集团主要经营武汉市区的污水处理。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合计建成污水处理厂

９

座，污水处理能力达

１４１

万吨

／

日，污水处理服务面积约

３８２

平方公里，污水处理率达到

８２．４％

。

水务集团的水务工程业务主要由其子公司武汉水务建设工程公司承接。水务工程建设主要分为用户工程、水务集团内部

供水工程和排水工程、外接国内外水务工程等。

水务集团下属房地产业务主要通过武汉控股下属的三镇房地产及三镇物业运营。

（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３５５

，

９７２．７９ １

，

２７２

，

５０４．７９ １

，

２２９

，

６４３．９９

负债总额

９０６

，

６５５．１１ ８４５

，

８２４．３８ ８４３

，

０１８．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５３

，

８７３．９５ ３３６

，

８８０．７０ ３０４

，

４２８．２７

注：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５６

，

９０４．５３ １７４

，

６０１．６１ １５７

，

１７８．６３

利润总额

－１３

，

４０８．２６ ８

，

５５６．３３ ３

，

００４．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７

，

７９６．２７ ５７２．８３ －１

，

７０９．７８

注：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下属企业情况

（一）一级参

／

控股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１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５６．８５％ ４４

，

１１５．００

供水、污水处理、隧道运营、房地产开发

２

武汉长江供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０１％ ９

，

４５４．００

供水及相关工程建设

３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供水实业有限公司

８９．６％ ３６１３．５０

供水及配套管理服务

４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４８４６．１９

污水处理

５

武汉市水务建设工程公司

１００％ ５

，

２２０．３０

市政工程设施建设

６

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水表厂

１００％ ８０．００

水表制造

７

武汉嘉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９０％ １００．００

物业管理

８

武汉信息管网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城市集约化信息管道的建设、管理

９

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３１

，

００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一级参

／

控股企业的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８

，

８８２．９９ １６５

，

２８０．２２ ２７

，

７２５．３６ ６

，

１１２．７０

２

武汉长江供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

，

７７２．０１ ２４

，

５０３．５１ ９

，

６８５．４２ １

，

１１０．２３

３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供水实业有限公司

９

，

９４８．７４ －８５５．０９ ２

，

３２１．１２ －９５３．９５

４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５

，

８６４．８４ １７８

，

１０３．４３ ４６

，

６２８．０１ ７

，

３３９．４２

５

武汉市水务建设工程公司

５９

，

２７１．００ ５

，

７３８．５３ １５

，

３０８．６３ １４９．８８

６

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水表厂

２

，

０９４．５９ １１９．７６ ２

，

３８４．６８ －４．５

７

武汉嘉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９９９．２６ ４６．３６ ９３．４５ －２１．６

８

武汉信息管网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６０．８１ ７

，

６９１．８０ ７

，

２３３．８１ ５８．６４

９

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５３

，

９１８．０３ ４７

，

７８３．７５ ８

，

７０６．４１ １８０１．７０

（二）二级参

／

控股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１

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控股持

９８％ ３１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２

武汉长江隧道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控股持

８０％ ８０

，

０００

隧道建设与运营

３

武汉远大弘元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控股持

１０％ ５

，

０００

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的研发生产

４

武汉三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控股持

４０％ ５０

物业管理

５

武汉汉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排水公司持

２０％ １０

，

０００

污水处理

６

武汉碧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排水公司持

３０％ ４

，

０００

城市水体改善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武汉控股主要经营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城市隧道建设运营。目前除上市公司外，水务集团还

同时经营自来水供水业务、污水处理业务，水务集团的控股股东武汉城投还经营房地产业务，构成了同业竞争。

武汉控股房地产开发及物业服务业务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２

，

１０３．９０

万元、

２９

，

８２２．８０

万元、

８

，

３０７．１４

万元，占营业

总收入比例为

３８．７０％

、

６１．３０％

、

３１．３４％

。

２０１１

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三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限购令等一系列严格的房地产调

控政策的出台，公司主营业务之一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分别下降了

７２．１５％

、

７２．１６％

，对武汉控股

的整体盈利能力造成较大影响。

根据《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关于印发

＜

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

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的通知》（环发［

２０１１

］

１００

号）文件要求，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水污染防治要以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为重

点，以骨干工程为依托，以机制创新为保障，综合运用工程、技术、生态的方法，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全面提升流域

及近岸海域水污染治理水平和环境监管水平，重点保障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解决突出的流域水环境问题，努力恢复江河

湖泊的生机和活力，促进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在“十二五”期间，长江中下游流域将规划建设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优选项目（含管网完善及污泥处置）

２８４

个，新增污

水日处理能力

８９７．３５

万吨，投资

２０７．４６

亿元（其中在建项目

１７５

个，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６２８．６５

万吨，投资

１４８．５２

亿元），另有

７８

个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备选项目，累计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

３４７．６７

万吨，投资

９６．６８

亿元。因此，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以及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行业，污水处理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水务集团下属的排水公司主要担负武汉市主城区的污水处理任务，目前在武汉市主城区拥有

８

座污水处理厂、相应的配

套污水提升泵站及污水收集管网，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

１２６

万吨。目前水务集团旗下的污水处理业务正在申请污水处理特许

经营权，如获得特许经营权，排水公司盈利能力将大幅提升。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置入资产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突出主营业务，实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拟置入的排水公司拥有

８

座污水处理厂、相应的配套污水提升泵站及污水收集管网，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

１２６

万吨。

目前排水公司正在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签署事宜，如获得特许经营权，排水公司盈利能力将大幅提

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出具《市人民政府关于授予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特许经营权的通

知》，对于授予排水公司特许经营权及相关重要原则予以明确。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将发生一定改变，公司将更加

专注于城市供水与污水处理等水务类业务，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竞争力。

（二）将房地产业务置出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

近年来随着国家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陆续出台，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受到较大冲击，直接导致了公司盈利能力较大下

滑。在此背景下，将房地产相关业务置出上市公司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三）有利于消除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除上市公司从事污水处理业务、房地产业务外，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还拥有并运营

８

座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设施，水务集团的控股股东武汉城投亦有部分房地产开发业务。

本次交易后，排水公司置入上市公司，水务集团将不再从事污水处理业务，污水处理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问题将得到有

效解决；上市公司将三镇房地产及三镇物业置出，将不再拥有房地产业务，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在房地产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

问题也得到了有效解决。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重大资产置换

武汉控股将其持有的三镇房地产

９８％

股权及三镇物业

４０％

股权（置出资产）与水务集团持有的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置入

资产）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武汉控股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置入资产价值大于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武汉控股将同时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的改扩建项目。

二、重大资产置换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对方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水务集团。

（二）交易标的

１

、置入资产：水务集团持有的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置出资产：武汉控股其持有的三镇房地产

９８％

股权及三镇物业

４０％

股权。

（三）交易定价原则

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拟定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置入资产预估值为

２２．３

亿元，置出资产预估值为

１３．２

亿元。

（四）期间损益的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至约定交割日（“过渡期间”），置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由此产生的相关税费均由武汉控股股

东享有或承担；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由此产生的相关税费均由水务集团享有或承担。在约定交割日后，双方

将共同聘请有关财务审计机构对置换资产的期间损益进行审计，以确定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在过渡期间的损益状况。相关经

审计的期间损益各自分配给归属方。如置入资产在过渡期间发生亏损，则由水务集团在约定交割日后

３０

日内以货币资金方式

向武汉控股补足。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内容

（一）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水务集团及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二）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所涉及发行股票包括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采取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武汉控股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其中向水务集团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６．６８

元

／

股；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６．０１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询价确定。上述发行价格及

确定发行价格的原则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

格将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１

、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的数量

＝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

－

置出资产交易价格）

／

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价格， 根据标的

资产预估值计算，发行数量约为

１３

，

６２２．７５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交易标的最终交易定价结果计算确定。若本公司股票在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也将随之调整。

２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交易中采取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金额的

２５％

除以非公

开发行股票底价确定的数量。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计算，约为

１２

，

３６８．２８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交易定价结果计算金

额计算确定。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也将随

之调整。

（五）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计算，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不超过约

７４

，

３３３．３３

万元，最终募集资金额将根据标的资产最终定价结果

确定。募集配套资金拟通过向排水公司增资方式用于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的改扩建项目，具体投资项目及投资金额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１

龙王嘴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３５

，

８８８．２１

２

二郎庙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１５

，

４７１．５８

３

汤逊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１１

，

１８４．４８

４

三金潭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２０

，

７１３．０４

５

黄家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２４

，

１６９．３２

合计

１０７

，

４２６．６３

上述项目已经武汉市发改委武发改城建［

２０１０

］

１３６

号文件批复立项。

上述项目总投资约

１０７

，

４２６．６３

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要量的部分由武汉控股自筹解决。

（六）认购方式

水务集团以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评估值的差额部分认购公司拟发行的股份。 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以现金认

购。

（七）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公司控股股东水务集团本次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八）上市地点

本次拟发行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九）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与本次发行股票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十）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四、决策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武汉城投开始酝酿本公司与水务集团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当日通知本公司向上交所申请临时停牌，本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停牌。

２

月

２

日，本公司与水务集团达成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并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起开始重大资产重组连续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预案。同日，水务集团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

准与本公司进行上述交易。同日，本公司与水务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水务集团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５６．８５％

的股份，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是否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前水务集团持有武汉控股

５６．８５％

的股份，预计本次交易后水务集团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不发生变更。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置入资产为水务集团持有的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拟置出资产为武汉控股持有的三镇房地产

９８％

股权以及三镇物

业

４０％

股权。

一、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一）排水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６

日

注册资本

４

，

８４６．１９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严必刚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

３０５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 自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６

日

营业执照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２３０９

税务登记证号 鄂国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２３００２０７９１９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３００２０７９１－９

经营范围 从事排水设施及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及维护；排水和污水处理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和服务

（二）排水公司历史沿革

１

、公司设立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武汉市排水泵站管理处以实物出资

６００

万元、武汉市市政设施有偿使用管理处以货币出资

１５０

万元、武汉市水

质净化厂以货币出资

５０

万元，设立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００

万元。

２

、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增资至

８３０

万元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排水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会议决定同意武汉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投资

３０

万元，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至

８３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人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武汉市排水泵站管理处

６００．００

实物

７２．２９

武汉市市政设施有偿使用管理处

１５０．００

现金

１８．０７

武汉市水质净化厂

５０．００

现金

６．０２

武汉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３０．００

现金

３．６１

合计

８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述出资已经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出具鄂信业字（

１９９７

）第

５９２

号验资报告予以审验。

３

、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４

日，股权转让及增资至

４

，

８４６．１９

万元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机构优化问题的批复》（武政［

１９９９

］

６

号文）及《市国资办关于市政建

设管理局

＜

重新组建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的批复》（武国资事［

１９９９

］

８２

号文），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分别与武

汉市排水泵站管理处、武汉市市政设施有偿使用管理处、武汉市水质净化厂、武汉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受让其各自持有的排水公司全部股权。同时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以实物资产出资

３

，

２０４．２０

万元，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

权）出资

８１１．９９

万元，共计

４

，

０１６．１９

万元。本次变更后，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持有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排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至

４

，

８４６．１９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湖北大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鄂信业字（

１９９９

）第

２３２

号验资报告。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股权划转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武汉市国资委出具了 《关于武汉市三镇基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出资人有关情况说明的函》（武国资函

［

２００３

］

２

号文），将排水公司划入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此次变更后，公司股东为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持有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０３

年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

关于重组城建资产壮大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实施方案

＞

的通知》（武

办发［

２００２

］

１５

号文），同意由武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重组城建资产。同年

１

月，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设立了

以三镇基建公司作为核心企业的水务集团，并将排水公司划入水务集团。此后排水公司的实际运营、管理均归水务集团，但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一直未办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排水公司据武汉市国资委武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１１

号文件《关于武汉市城市排

水发展有限公司资产划转的回复意见》补充办理了股东变为水务集团的相关手续。

（三）股权结构

投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８４６．１９ １００．００

（四）排水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排水公司主营业务为从事排水设施及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及维护，目前排水公司拥有

８

座污水处理厂、相应的配套污水提

升泵站及污水收集管网等资产，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

１２６

万吨，

２０１１

年实际污水处理量达

３３

，

３１３

万吨，服务范围涵盖了武汉市

区除汉西污水处理厂及沙湖污水处理厂以外的区域。

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建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借款，亚洲开发银行借款、波兰政府借款、国家开发银行

借款、国债借款、国债拨款、国内商业银行借款、污水处理费、以奖代补资金及政府性城建资金。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均未采用

ＢＯＴ

模式。

排水公司

２０１１

年以前的污水处理服务采取的是政府核拨运营资金的模式。在该模式下，政府向各污水排放主体收取排污

费，排水公司每年向市财政局申报污水处理费使用计划，由市财政局组织审核并下达批复文件，并将污水处理费用下拨给排

水公司，确认为营业收入。会计师发表意见认为：排水公司作为一家独立法人的有限责任公司，以污水处理服务作为其主营业

务范围（营业执照所核定的营业范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排水公司为武汉市政府提供了

６５０００

万吨的污水处理服务（其中：

２０１０

年度

３２０００

万吨、

２０１１

年度

３３０００

万吨），应当获得政府的污水处理服务收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

－

收入》中关于提供服

务收入确认原则，排水公司污水处理服务收入能够可靠计量；经济利益已经流入排水公司；服务已经全部提供完成；提供服务

中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因此，虽然排水公司没有特许经营权，但是其从政府取得的污水处理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

－

收入》中关于提供服务收入确认原则。

目前排水公司正在与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签署事宜，如成功获得特许经营权，排水公司的经营模式将

变为政府特许、政府采购，由武汉市财政部门向排水公司采购污水处理服务。排水公司获取特许经营权后的盈利能力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将得到大幅提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出具《市人民政府关于授予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特许经营权的

通知》，对于授予排水公司特许经营权及相关重要原则明确如下：

一、根据《武汉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意授予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特许经

营权，并授权武汉市水务局与排水公司具体签署污水处理特许经营协议。

二、特许经营范围为：排水公司名下黄浦路、三金潭、南太子湖、二郎庙、龙王嘴、黄家湖、落步嘴、汤逊湖等污水处理厂污

水处理服务区域及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服务区域的污水处理服务业务。排水公司在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新收购、新建

或改扩建的污水处理厂自动获得协议所授予的特许经营权。 市人民政府同意在特许经营期和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不再批准

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及个人提供污水处理服务。

三、特许经营期限为

３０

年，自特许经营协议签署日期起算。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特许经营协议签署日期间，排水公司污水处理

业务比照特许经营协议执行。特许经营期结束后排水公司可优先续签特许经营协议。

四、特许经营期内，排水公司向市政府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市财政局向排水公司按季以货币资金形式支付污水处理服务

费。

五、污水处理服务费原则上应覆盖排水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的合理成本

＋

税金和（或）法定规费

＋

合理利润。依据上述定价原

则，污水处理服务结算单价定价公式为：污水处理服务结算单价

＝

｛〔

Ｃ＋

（

Ｉ×Ｒ

）

／

（

１－

所得税率）〕

／

（

１－

流转税率）｝

／Ｑ

，其中：

Ｃ

为合理成本，参照排水公司

２０１１

年污水处理服务的实际运营成本，并考虑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新增变化因素及变动趋势和

幅度确定。

Ｉ

为武汉市财政局核定的排水公司净资产值。

Ｑ

为结算水量，按照未来三年排水公司实际污水处理量与基本污水处理量（不低于设计污水处理能力的

８０％

）的较高者并

考虑相关调整因素确定。

Ｒ

为净资产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确定为

１０％

。

具体污水处理服务结算单价由市水务局会同市财政局、环保局每

３

年核定一次，调价机制将在特许经营协议中具体约定。

（五）排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０５

，

８６４．８４ ４９１

，

５３２．７９

负债总额

３２７

，

７６１．４１ ３３８

，

８０７．５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７８

，

１０３．４３ １５２

，

７２５．２０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４６

，

６２８．０１ ４３

，

５９３．５８

营业利润

７

，

７１１．４１ ７

，

３２０．９１

利润总额

７

，

２８１．７７ ６

，

７２２．０２

净利润

７

，

３３９．４２ ６

，

６５６．７９

排水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六）排水公司土地、房屋权属情况

排水公司总计

４２

宗土地，总面积

２０５８．３９

亩。其中，

３１

宗土地（面积合计

２００３．７４

亩）已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使用权证正在

办理过程中。该

３１

宗土地上涉及

１７７

宗房产（面积合计为

９１６３４．８７

平方米），其中

２７

宗房产（面积合计

３８９０５．５１

平方米）已取得房

产证，其余

１５０

宗房产（面积合计

５２７２９．３６

平方米）已经办理了房屋测量、安全鉴定、坐落证明等办证前期手续，待土地出让手续

全部办理完毕后即可办理房产证。

另外

１１

宗土地（面积合计

５４．６５

亩）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预计短期内无法办理完毕土地出让手续。对应

１２

宗房产（面积合计

１５６６．０７

平方米）因无法取得出让性质的土地使用权证无法办理房产证。但该部分土地占排水公司实际使用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仅为

２．６５％

，对应房产占排水公司实际使用房产面积的比例仅为

１．６８％

，因此对排水公司业务经营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水务集团承诺：

３１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其涉及的房屋所有权证将于武汉控股就本次交易召开的第二次董事会前办理

完毕。二、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一）三镇房地产基本情况

１

、三镇房地产概况

公司名称 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莉茜

注册地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发大厦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营业执照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１２３４

税务登记证号 鄂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１７２５７８９８６２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７２５７８９８６－２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国家有规定的经审批后方可经营）；建筑材料销售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三镇房地产设立。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武汉控股与三镇基建共同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设立了三镇房地产，其中武汉控股

出资

４

，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８％

；三镇基建出资

１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

。本次设立出资已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并出具武众会内（

２００２

）

０１６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股东更名。三镇房地产股东三镇基建更名为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三镇房地产增资。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经股东会同意，三镇房地产将注册资本增加至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武汉控股出资

２５

，

４００

万元，水务集团出资

５２０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武众会（

２００４

）

４８５

号验

资报告。本次增资后，三镇房地产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３

、股权结构

投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３８０．００ ９８．００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０．００ ２．００

合计

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主营业务情况

三镇房地产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售以及建筑材料销售。

２０１１

年随着央行三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限购令等一系

列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 三镇房地产的房地产业务受到了较大影响，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分别下降了

７２．１５％

、

７２．１６％

。

５

、主要财务数据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３

，

９１８．０３ ５７

，

６８４．４２

负债总额

６

，

２２４．０４ １１

，

７９２．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７

，

７８３．７５ ４５

，

９８２．０６

注：鉴于三镇房地产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最终财务数据以经审计数据为准。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８

，

７０６．４１ ３０

，

１６０．７５

营业利润

２

，

４３８．０２ ８

，

７４８．７１

利润总额

２

，

４３３．０５ ８

，

６８６．７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８０１．７０ ６

，

５１３．８３

注：鉴于三镇房地产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最终财务数据以经审计数据为准。

６

、三镇房地产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二）三镇物业基本情况

１

、三镇物业概况

公司名称 武汉三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余露霞

注册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１５８

号都市经典

Ａ

栋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营业执照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１２００

税务登记证号 鄂国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１７３７５１７５９ｘ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７３７５１７５９－ｘ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体育健身：游泳、乒乓球、网球、健身（经营范围、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期限一致）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三镇物业设立。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三镇房地产与武汉控股共同出资

３０

万元设立了三镇物业，其中三镇房地产以

货币出资

１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武汉控股以货币出资

１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本次设立出资已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武众会内（

２００２

）

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三镇物业注册资本变更至

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经三镇物业股东会同意，将注册资本由

３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０

万

元，其中三镇房地产出资

１２

万元，武汉控股出资

８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武众

会（

２００４

）

６３９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后，三镇物业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３

、股权结构

投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０ ６０．００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主营业务情况

三镇物业主营业务是物业管理，公司拥有建设部颁发的物业管理行业三级资质证书。

５

、主要财务数据

（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６．２２ ８２．６２

负债总额

３１０．６２ ３０７．５３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４４．４０ －２２４．９０

注：鉴于三镇物业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最终财务数据以经审计数据为准。

（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

下转

D7

版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８

股票简称：武汉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６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武汉控股”、“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该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韩世坤独立董事因出差请假，委托唐建新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及《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莉茜主持。因本

次董事会相关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董事陈莉茜、龚必安、叶方明回避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如下：

１

、重大资产置换

武汉控股将其持有的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镇房地产”）

９８％

股权及武汉三镇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镇物业”）

４０％

股权（置出资产）与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持有的武汉市城市排

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置入资产）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武汉控股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置入资产价值大于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３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武汉控股将同时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的改扩建项目。

（一）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方案

１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对方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水务集团。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２

、交易标的

１

、置入资产：水务集团持有的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置出资产：武汉控股其持有的三镇房地产

９８％

股权及三镇物业

４０％

股权。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３

、交易定价原则

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拟定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置入资产预估值为

２２．３

亿元，置出资产预估值为

１３．２

亿元。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４

、期间损益的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约定交割日（“过渡期间”），置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由此产生的相关税费均由武汉控股股

东享有或承担；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由此产生的相关税费均由水务集团享有或承担。在约定交割日后，双方

将共同聘请有关财务审计机构对置换资产的期间损益进行审计，以确定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在过渡期间的损益状况。相关经

审计的期间损益各自分配给归属方。如置入资产在过渡期间发生亏损，则由水务集团在约定交割日后

３０

日内以货币资金方式

向武汉控股补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５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本公司与水务集团自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确

定的约定交割日开始办理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任何一方违反其在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该协议的任何条

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１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采取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３

、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所涉及发行股票包括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采取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武汉控股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其中向水务集团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６．６８

元

／

股；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６．０１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询价确定。上述发行价格及

确定发行价格的原则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

格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４

、发行数量

１

）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的数量

＝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

－

置出资产交易价格）

／

向水务集团发行股份价格， 根据标的

资产预估值计算，发行数量约为

１３

，

６２２．７５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交易标的最终定价结果计算确定。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也将随之调整。

２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采取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金额的

２５％

除以非公

开发行股票底价确定的数量。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计算，发行数量不超过约

１２

，

３６８．２８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标的资产的

最终定价结果计算确定。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最终发行

数量也将随之调整。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５

、募集资金及用途

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计算，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不超过约

７４

，

３３３．３３

万元，最终募集资金额将根据标的资产最终定价结果

确定。募集配套资金拟通过向排水公司增资方式用于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的改扩建项目，具体投资项目及投资金额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１

龙王嘴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３５

，

８８８．２１

２

二郎庙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１５

，

４７１．５８

３

汤逊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１１

，

１８４．４８

４

三金潭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２０

，

７１３．０４

５

黄家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２４

，

１６９．３２

合计

１０７

，

４２６．６３

上述项目总投资约

１０７

，

４２６．６３

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要量的部分由武汉控股自筹解决。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６

、认购方式

水务集团以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认购公司拟发行的股份。 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以现金

认购。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７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公司控股股东水务集团本次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８

、上市地点

本次拟发行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９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与本次发行股票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１０

、滚存未分配利润归属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并且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水务集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涉及上市公司基本情

况、交易对方基本情况、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交易标的基本情况、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本次交

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财务

顾问的核查意见、交易对方的声明与承诺、连续停牌前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情况及股票交易自查报告、全体董事的声明等内

容。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１

、交易标的资产有关报批事项情况如下：

（

１

）置出资产

截至预案签署日，置出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已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

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

（

２

）置入资产

截至预案签署日，置入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等报批事项已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

截至预案签署日，置入资产的占有、使用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尚在办理过程中，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预计将在重

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公告前办理完毕。

董事会已在预案中详细披露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做出特别提示。

２

、交易对方已经合法拥有置入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置入资产所涉及的企业不存在出资不

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置入的企业股权为控股权。

３

、置入资产后，公司将更加专注于城市供水与污水处理等水务类业务，置入的水务业务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

性，公司在业务体系、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能够保持独立。

４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与控股股东水务集团重新进行业务与资产划分，水务集团下属污水处理业务置入上市公司。本

次交易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突出主营业务、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

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顺利进行，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日前

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协议约定了交易标的资产的范围、定价原

则以及交易价格、对价支付、过渡期交易标的资产损益安排、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协议生效条件、违约

责任等。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聘请中介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聘请以下机构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证券服务机构：

独立财务顾问及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机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律师：湖北省黄鹤律师事务所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水务集团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水务集团通过取得武汉控股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武汉控股拥有

权益的股份超过武汉控股已发行股份的

３０％

，水务集团承诺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因此，同意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同意水务集团免于发出要约。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项顺利进行，提高工作效率，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全部事宜， 包括

但不限于：

１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及股东大会的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

２

、如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有关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进行调整，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的意见，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作相应调整；

３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４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根据本次发行的结果，办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修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以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５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根据本次发行的结果，办理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６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其他事项；

７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

储账户，实行专户专储管理。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 评估等工作尚未

完成，相关盈利预测数据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核，故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集公司股东大会。待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公司

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上述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公告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交易对方的声明与承诺

本公司保证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公司”）拟与其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下称“本次交易”）。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

则，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本次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２

、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原则公平、

合理，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４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本公司主营业务得到加强，增强了本公司的盈利

能力，提高了资产质量，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５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６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独立董事签字：

签署： 签署：

独立董事：黄泰岩 独立董事：唐建新

签署：

独立董事：韩世坤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二

独立财务顾问（保荐人）

:

二〇一二年三月


